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根据专业培养方案以及 12 条工程教育认证毕业要求制定本专业的毕业要求

及观测点，根据每个观测点的具体要求，设置对应的支撑课程与权重，建立毕业

要求与支撑课程之间的矩阵关系。为了评价课程设置的合理性及其对毕业要求对

培养目标的支撑情况，特定本办法。

一、责任机构与职责：学院根据学校发布的指导意见，成立以院长为责任人，

由教学副院长、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、专业负责人、系主任等组成的学院教学计

划修订工作领导小组，对课程体系的修订进行指导和审查。评价工作的实施由专

业负责人牵头，组织成立由课程团队及专业教师、行业专家等组成的评价小组，

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进行分析与评价，形成评价报告并提出修订建议，上报学院教

学计划修订工作领导小组，审查通过后发布并执行。

二、评价周期：每四年评一次。

三、评价过程：课程体系合理性由专业负责人带领责任教授团队完成。首先

学习相关院校，通过调研，对应本专业建设与课程设置的不足，组织课程负责教

授多次研讨，根据“毕业要求达成情况评价报告”分析课程体系的合理性。对社会、

行业、专业学生等进行问卷调查，形成专业核心课程设置的合理性评价，课程体

系的评价标准及依据见附表。

四、评价方法：专业教师和行业专家定性评价、第三方调查、学生问卷调查。

五、结果使用要求：由专业负责人带领责任教授团队对课程体系合理性评价

结果进行统计、归纳、整理，对达成结果进行分析，进而用于改进专业课程体系。

六、本办法自发文之日起施行，由学院教学办负责解释。


